附件4:
“创青春”创业计划竞赛项目名额分配表
	学院
	名额

	基础医学院
	3
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3

	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
	4

	第一临床学院
	8

	第二临床学院
	4

	第三临床学院
	4

	第四临床学院
	4

	第五临床学院
	4

	护理学院
	6

	药学院
	4

	口腔医学院
	4

	生物医学工程学院
	5

	全科医学院
	5

	其他学院及部门
	5

	共计
	63



注：各院上报项目总数可少于等于，但不能超过以上分配名额。超过4个（包含4个）项目的学院，项目至少覆盖3个类别；超过5个（包含5个）项目的学院，项目至少覆盖4个类别。
建议多培育、申报文化创意和区域交流合作、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类别。
